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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豫政〔2007〕63号文件做好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问题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直属及驻漯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意见》(豫政〔2007〕63号),结

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做好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比例 

  从2007年10月1日起,参保企业统一按20%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参保企业以上年度本单位工

资总额作为缴费基数,单位工资总额低于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的,以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作

为缴费基数。企业职工个人以及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仍按《河南省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豫政〔2006〕29号)规定执行。 

  二、建立市县区两级政府责任分担机制,加强养老保险费征缴工作 

  根据省政府的有关要求,自2007年10月1日起,计划内基金收支缺口的80%由市财政拨付,20%由县区

结余基金弥补。县区无结余基金或结余基金不足以弥补的部分,由县区财政弥补。因未完成征收计划而

形成的差额部分,由县区财政弥补。县区财政弥补不到位的,由市财政扣减地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直接

纳入市级统筹基金。 

  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加强养老保险费征缴工作,保证养老保险费应收尽收,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 

  三、严格执行养老保险政策 

  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有关政策,严格退休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办理提前退

休。 

  四、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切实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基金管理各项规定,确保省级统

筹基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各级劳动保障、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养老保险

基金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基金的安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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